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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持有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方科技” 、“本公司” ）股份

222,993,866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4.14%）的

大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灏月” ）计划在本减持预披露公告发

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3月16日至2026年6月15日），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5,767,131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7,883,566股（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 合计拟减持的股份不超过23,650,

697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50%）。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杭州灏月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杭州灏月的基本情况

（一）减持股东名称：杭州灏月

（二）减持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所持股份来源等。

本次拟减持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减持方式

拟减持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所持股份来源

杭州灏月 222,993,866 14.14%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

767,131股；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7,883,566股

不超过1.5% 协议转让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为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持股比例。

二、本次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资金需求；

2、减持期间：在减持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3月

16日至2026年6月15日）；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3个月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在3个月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占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公司股份总数的0.5%；

4、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杭州灏月拟减持的股份不超过23,650,697股（占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6、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股份系杭州灏月于2024年1月25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的无限售流通

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上述股份自过户完成之日起

自愿锁定6个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锁定承诺期限已届满，相关股份已满足减持条件。杭

州灏月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且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二）股份来源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阿里巴巴（中

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网络” ）与千方科技股东夏曙东、北京中智汇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建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分别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阿里

网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前述股东持有的千方科技222,993,866股股份。

2023年11月30日，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阿里网络将其持

有的千方科技222,993,86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杭州灏月。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阿里网络不再持有千方科技任何股份，杭州灏月持有千方科技222,993,866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约占千方科技总股本的14.11%。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杭州灏月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

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杭州灏月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规减持，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股东杭州灏月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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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6年02月12日收到公司

非独立董事吴司韵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吴司韵女士因工作安排原因，辞去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吴司韵女士原定任

期期间为2023年11月10日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吴司

韵女士辞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吴司韵女士的辞职

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吴司韵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及公司正

常运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司韵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 公司及董事会对吴司韵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最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成员中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公司于

2026年02月12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 一致同意选举孙大勇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其他现任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孙大勇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

件。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2月13日

附件：孙大勇先生简历

孙大勇先生，1976年1月生， 本科。 1998年在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财务部工作；

2003年8月至2006年7月在中联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2006年8月至2010年2月在

中视电视购物有限公司任企划部副总监等职；2010年11月至2014年6月在北京千方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北京千方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历任企业发展部经理、行政总

监、总裁办公室主任等职。 2014年7月至今在本公司历任行政总监、企业发展部总监、综合

管理部总监等职，现任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4年7月至2025年9月担任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大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600股。孙大勇先生在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监事职务。在其他机构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大理州城市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未来车联网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董事职务，在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黄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智眸

睿通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监事职务。 孙大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关于新增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旗下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与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联民生证券” ）签订了业务相关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国联民生证券为本公司

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二级市场交易简称

1 摩根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0350 A50指数

2 摩根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513890 HK科技

3 摩根MSCI中国A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5770 MSCIAETF

4 摩根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0900 创新药企

5 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3630 香港红利

6 摩根上证AAA科技创新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51300 科创债摩

7 摩根恒生港股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20950 港股50

投资者可通过国联民生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

办理方式以国联民生证券的规定为准。

有关上述基金销售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发售公告及

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0

公司网址：www.glms.com.cn

2、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公司网址：am.jpmorgan.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关于摩根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

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摩根90天持

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截至2026年2月11日，

摩根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

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摩根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摩根90天持有期债券

基金代码：摩根90天持有期债券A：022307

摩根90天持有期债券C：022308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5年3月14日

基金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

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

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基金的信息披露”的规定，本基金连续30、40及4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

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按规定编制临时

报告书，并登载在规定报刊和规定网站上。

截至2026年2月11日，本基金已连续3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示投资人注意

相关情况。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成立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转换等业务。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

告。

3、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am.jpmorgan.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

话(400-889-4888)，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

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6年2月13日

摩根恒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2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恒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摩根恒睿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619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02月1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摩根恒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摩根恒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摩根恒睿债券A 摩根恒睿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6193 026194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5]2556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1月26日至2026年2月10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

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2月12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户）

3,500

份额级别 摩根恒睿债券A 摩根恒睿债券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416,240,397.70 730,145,762.17 1,146,386,159.87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

产生的利息 （单位：人

民币元）

120,307.00 195,551.52 315,858.52

募集份额

（单 位 ：

份）

有效认购

份额

416,240,397.70 730,145,762.17 1,146,386,159.87

利息结转

的份额

120,307.00 195,551.52 315,858.52

合计 416,360,704.70 730,341,313.69 1,146,702,018.39

其中：募集

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单 位 ：

份）

0 0 0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

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

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单 位 ：

份）

10,005.06 0 10,005.06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0.0024% 0% 0.0009%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6年2月12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该只基金。

2.�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3.�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无。

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88� � � � � � � �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6-08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2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12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12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六路1号，华工科技总部大楼四楼

多媒体会议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90人， 代表股份238,505,5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5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91,796,8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6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78人，代表股份46,708,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1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85人， 代表股份46,866,6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5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78人，代表股份46,708,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10%。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对中

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87,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04%；反对5,233,6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43%；弃权8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48,8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533%； 反对5,233,

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670%；弃权8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7%。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70,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33%；反对5,216,2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0%； 弃权11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32,0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75%； 反对5,216,

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99%；弃权1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

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6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92%；反对5,206,8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31%； 弃权137,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22,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964%； 反对5,206,

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98%；弃权13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8%。

2.03�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54,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62%；反对5,214,1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62%； 弃权137,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5,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14%； 反对5,214,

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54%；弃权1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2%。

2.04�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68,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24%；反对5,214,7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64%； 弃权12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29,9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30%； 反对5,214,

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67%；弃权1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3%。

2.05�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80,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72%；反对5,209,5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42%； 弃权115,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41,2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371%； 反对5,209,

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56%；弃权1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3%。

2.06�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7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34%；反对5,213,5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59%； 弃权121,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32,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77%； 反对5,213,

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41%；弃权1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2%。

2.07�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5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74%；反对5,218,9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82%； 弃权129,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7,8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72%； 反对5,218,

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56%；弃权12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2%。

2.08�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54,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62%；反对5,214,8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64%； 弃权13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5,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14%； 反对5,214,

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69%；弃权1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7%。

2.09�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50,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48%；反对5,216,0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0%； 弃权139,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1,6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740%； 反对5,216,

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95%；弃权1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6%。

2.10�筹资成本分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38,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99%；反对5,184,0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35%；弃权1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99,9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490%； 反对5,184,

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612%；弃权1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8%。

2.11�其他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54,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62%；反对3,570,8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72%；弃权1,780,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5,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14%； 反对3,570,

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93%；弃权1,780,60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9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62,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98%；反对5,202,0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11%； 弃权14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23,5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993%； 反对5,202,

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96%；弃权14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1%。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65,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611%；反对5,190,7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63%； 弃权149,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26,7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062%； 反对5,190,

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55%；弃权1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28,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54%；反对5,205,6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26%；弃权17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89,3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264%； 反对5,205,

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73%；弃权17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4%。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12,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88%；反对5,206,7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31%；弃权18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3,6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929%； 反对5,206,

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96%；弃权18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5%。

7、审议通过《关于增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790,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25%；反对3,473,0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2%；弃权2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51,8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737%； 反对3,473,

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06%；弃权2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7%。

8、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773,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50%；反对3,476,2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75%；弃权25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34,1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359%； 反对3,476,

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74%；弃权25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7%。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08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293%；反对5,230,7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1%；弃权18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50,8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442%； 反对5,230,

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608%；弃权18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0%。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

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01�《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57,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77%；反对5,150,8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96%；弃权1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8,6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88%； 反对5,150,

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04%；弃权19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8%。

10.02�《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55,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66%；反对5,153,4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07%；弃权1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6,1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35%； 反对5,153,

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59%；弃权1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6%。

10.03�《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146,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32%；反对5,159,82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4%；弃权1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08,0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662%； 反对5,159,

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96%；弃权1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096,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20%；反对5,216,32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1%；弃权1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57,4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583%； 反对5,216,

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02%；弃权1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12、审议通过《关于办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购买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625,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80%；反对4,382,2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0%；弃权904,0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80,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205%； 反对4,382,

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6%；弃权904,033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9%。

1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集团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234,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99%；反对5,068,0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49%；弃权2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95,3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525%； 反对5,068,

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137%；弃权2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14、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822,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58%；反对3,469,4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47%；弃权2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83,5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13%； 反对3,469,

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29%；弃权2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浩、卢秋慈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13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三级子公司曹妃甸润电环保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6.38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202.89%，

对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70.91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23.62%，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三级子公司润电

环保（唐山曹妃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润电环保” ）向天津泰达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达租赁” ）申请融资3,000万元，期限36个月，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北新道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申请融资700万元，期限12个月，公司二级子公司天津润泰环保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泰环保”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的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2026年度为曹妃甸润电环保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36,000万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曹妃甸润电环保提供担保的余额为7,058.52万元，本

次担保后的余额为10,058.52万元，曹妃甸润电环保可用担保额度为25,941.48万元。

经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的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润泰环保2026年度为曹妃甸润电

环保提供担保的额度为35,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润泰环保为曹妃甸润电环保提供担保的余额为6,290

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6,990万元，曹妃甸润电环保可用互保额度为28,01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润电环保（唐山曹妃甸）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11月07日

3.注册地点：唐山市曹妃甸区装备制造园区兴港南三路南侧、通港西一路西侧

4.�法定代表人：李京海

5.�注册资本：10,9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林牧渔业

废弃物综合利用；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固体废物治理；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权结构图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9,738.98 54,328.48

负债总额 40,174.98 43,210.11

流动负债总额 16,974.98 12,333.74

银行贷款总额 30,820.00 36,111.36

净资产 9,564.01 11,118.38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14,950.41 10,624.05

利润总额 563.22 1,433.75

净利润 575.65 1,449.04

注：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余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曹妃甸润电环保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和诉讼等其他或有事项。

（四）曹妃甸润电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曹妃甸润电环保向泰达租赁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公司与泰达租赁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权人所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租前息、租赁手续费、租

赁保证金、租金、违约金、留购价款、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差旅费、保

险费、税费、评估费、鉴定费、审计费、公告费、运输费、保管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以及因清收而发生

的一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其他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税费发生变化情

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

2.担保金额：3,0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曹妃甸润电环保向建设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润泰环保与建设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

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

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2.担保金额：7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三）上述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2026年12月31日届满，担保额度的审批需重新履行相

关决策程序。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三级子公司， 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证资金需

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 根据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等，董事

会认为风险可控。 曹妃甸润电环保就其向泰达租赁融资担保事项向公司支付担保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会已审批2026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为190.60亿元。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6.3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总额的202.89%。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0。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603402� � �证券简称：陕西旅游 公告编号：2026-008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航创路1号陕旅豪布斯卡16层陕西旅游文化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129,5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04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马婷女士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娜女士列席会议，公司总经理靳勇先生及财务负责人吴涛先生列

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19,048 99.9828 6,500 0.0106 4,002 0.0066

2.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21,148 99.9862 6,500 0.0106 1,902 0.0032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21,148 99.9862 6,500 0.0106 1,902 0.0032

2.03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21,348 99.9865 6,300 0.0103 1,902 0.0032

2.0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20,448 99.9851 7,200 0.0117 1,902 0.0032

2.05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17,848 99.9808 9,800 0.0160 1,902 0.0032

2.06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18,248 99.9815 6,800 0.0111 4,502 0.0074

2.07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18,248 99.9815 6,800 0.0111 4,502 0.0074

2.08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18,248 99.9815 6,800 0.0111 4,502 0.007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及议案2.01、2.02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议案2需要逐项表决，已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兵舰、钱嘉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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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部分药品在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

期满品种接续采购中拟中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浙

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参加了国家组织集采第1-8批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的申报。根据国家

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接续采购办公室” ）于2026年2月10日发布的

《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拟中选结果表显示，公司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注射用哌

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泮托拉唑钠肠溶片等11个药品中选本次接续采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药品基本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包装 适应症

1 阿莫西林胶囊 0.25g*24粒

适用于敏感菌（不产β内酰胺酶菌株）所致的成人与

儿童的呼吸道感染、泌尿生殖道感染、皮肤软组织感

染以及与其药物联用根除幽门螺杆菌。

2 非那雄胺片 5mg*30片

适用于前列腺肥大患者的治疗，可使肥大的前列腺缩

小，改善尿流及改善前列腺增生有关的症状。

3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 0.2mg*30片 适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症引起的排尿障碍。

4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40mg*28片

适用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以及中、重度反流性食

管炎的治疗。

5 利伐沙班片 10mg*12片

适用于择期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年患者，以预

防静脉血栓形成；适用于治疗成人深静脉血栓形成和

肺栓塞等。

6 盐酸吡格列酮片 15mg*14片

适用于Ⅱ型糖尿病患者，可与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联

合以控制血糖；也可与磺脲类药物、二甲双胍或胰岛

素等合用。

7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2.25g

适用于治疗由肺炎、泌尿道感染、皮肤组织感染、细菌

性败血症及多种细菌混合感染等病症中指定细菌的

易感分离株引起的中度至重度感染。

8 注射用阿奇霉素 0.5g

适用于敏感病原菌所致的社区获得性肺炎、盆腔炎性

疾病。

9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75mg*20片

适用于治疗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

焦虑障碍。

10 复方磺胺甲噁唑片 100片 适用于预防或治疗敏感菌株所致的感染。

11 恩替卡韦片 0.5mg*28片

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持续升

高或肝脏组织学显示有活动性病变的慢性成人乙型

肝炎的治疗等。

根据本次接续采购规则， 本次拟中选药品的中选价格及拟中选区域报量以接续采购办公室发布的

最终数据为准。 本次拟中选药品的采购周期为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

二、此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拟中选的11个药品2024年合计集采销售收入为38,529.09万元， 占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651,

516.34万元比例为5.91%（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前三季度合计集采销售收入为29,615.29万元， 占公

司2025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497,558.02万元比例为5.95%（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接续采购是国家组织集采第1-8批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中选结果预计于2026年3月底

落地实施，即各省医疗机构开始按中选结果与厂家签署采购合同，并按滚动年进行采购。 本次接续采购

周期内，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接续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中选药品总体上保持价

格稳定或下降。 公司子公司拟中选的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注射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泮托拉唑钠

肠溶片、非那雄胺片等药品接续采购报价与对应药品2025年销售均价基本保持稳定。

若拟中选药品确定中选、签订购销合同并实施，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相关药品的销售，提高市

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药品的采购合同签订等后续事项以及集采后市场销售执行情况尚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13日


